
甘肃莫高宏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万吨农用地膜产能提升及基础设施改造项目-新增年产 1 万吨农用

地膜产能提升 EPC 总承包项目（一期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 GZ2504234-GSMGHY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甘肃莫高宏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万吨农用地膜产能提升及基

础设施改造项目-新增年产1万吨农用地膜产能提升EPC总承包项目（一期工程），

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招标人为甘肃莫高宏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 EPC 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甘肃莫高宏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万吨农用地膜产能提升及

基础设施改造项目-新增年产 1 万吨农用地膜产能提升 EPC 总承包项目（一期工

程）

2.1.1 建设地点：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沙河镇昭武路。

2.1.2 建设规模与建设内容：(1)对地膜生产车间进行扩产设备更新及电气

改造：地膜生产车间内 6 台单层共挤地膜机组（每台功率 25KW）替换为 6 台双

层共挤地膜机组（每台功率 110KW），另外新增 5 台双层共挤地膜机组（每台功

率 110KW），车间用电负荷增加 1060KW，需要配套敷设室外变压器至低压配电柜

电缆（型号为 ZR-YJV-3*185+1*95 和 ZR-YJV-3*300+1*150）；配套敷设车间内部

动 力 电 缆 （ 型 号 分 别 为 ZR-YJV-3*70+2*35 、 ZR-YJV-3*35+1*16 和

ZR-YJV-3*185+2*95） ；增设配电柜（GGD3 10 台）；建设电缆沟(宽*深：

800*1000mm）、电缆钢制镀锌桥架（宽*高分别为 400*300mm、200*100mm、

600*150mm）等设施。

(2)新建室外混凝土硬化堆场 2374.36 平方米，用作原料及成品的暂存。

2.1.4 工期要求：

总工期要求：90 日历天。



计划开工日期：2025 年 6 月 11 日，

计划竣工日期：2025 年 9 月 11 日

2.1.5 其他: 工程质量符合现行国家颁发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

标准及甘肃省和张掖市有关验收标准。

质保期：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为起点，设备及工程质保期限执行国家规定。

2.2 设计招标范围：施工图设计及相关服务等。

工程施工范围：包括工程图纸设计范围内的所有工程内容。

其它服务：整个项目后期的各项检查、验收、调试等事宜；项目建成后试运

行；质保期内的维修、售后等各项服务。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须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申请

人应工程设计建筑行业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同时具备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

发的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施工资质或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及以上施工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

备相应的工程总承包能力。

3.2 投标人拟派施工总承包项目经理应当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

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格同时具备工程建设类中

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且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总承包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2）总承包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工程项目上任职。

3.3 投标人及拟派总承包项目经理应具备其他要求：

3.3.1.1 投标人拟派总承包项目经理承担过类似工程；

3.3.1.2 投标人承担过类似业绩；

设计单位业绩要求：投标企业近三年（2022 年 1 月至今）类似项目设计业

绩（以设计合同或中标通知书为准）；

施工单位业绩要求：投标企业近三年（2022 年 1 月至今）类似项目施工业

绩（以施工合同或中标通知书为准）；

3.4 投标人近三年（2021 年至 2023 年或 2022 年至 2024 年）具有良好的财

务状况，需提供经第三方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



3.5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时需具有项目牵头单位（设计单位）和联

合体投标协议；联合体单位须满足 3.1 条要求。

4. 招标文件的获取要求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至 2025 年 5 月 9 日，在甘

肃智慧阳光采购平台完成投标登记的投标人，向招标代理机构缴纳标书费用后方

可在甘肃智慧阳光采购平台系统中下载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电汇，请将汇款凭证发送至 275771247@qq.com。招

标文件 300 元/套，售后不退。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 年 5 月 21 日上午 09:00 时之前。

地点为甘肃智慧阳光采购平台不见面开标系统。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3 招标文件要求的各种证明材料的复印件需编制在投标文件中，投标人需

确保所提供的资质证明文件及业绩资料均真实有效，投标人需对上述资料真实性

负责，如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取消投标资格并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5.4 本次开标采用不见面开标方式，请投标人在甘肃智慧阳光采购平台下载

专区自行下载“【投标人（投标人）】甘肃智慧阳光采购平台远程在线不见面开标

系统操作说明”及“甘肃智慧阳光采购平台不见面开标投标文件固化工具安装包

1.1”，按要求进行操作。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以下媒体发布：

媒介名称 网址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cebpubservice.com

《甘肃智慧阳光采购平台》 www.zhygcg.com

《甘肃经济信息网》 http://www.gsei.com.cn

因轻信其他媒体、组织或个人提供的信息而造成损失的，招标人、招标代理

机构概不负责。



7. 联系方式

招标人：甘肃莫高宏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地点：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沙河镇昭武路

联 系 人： 程伟

电 话： 13919173120

招标代理机构：甘肃省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飞雁街 118 号

邮政编码：730010

电话：18293192714

联系人： 邵银亮

E-mail：275771247@qq.com

标书费打款账户：甘肃省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账号：010410122000130231

开户行名称：兰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雁滩支行

开户行行号：314821008010

（汇款时请在附言栏备注招标编号：GZ2504234-GSMGHY）

2025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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